附件
规范性文件清理目录

一、保留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号
	文件名称
	制定主体
	实施时间
	保留理由

	1
	关于加快保险业发展的意见（中府〔2007〕116号）
	中山市人民政府
	2007.9.7
	设立审批权在省金融办。

	2
	关于进一步加快旅游业发展的意见（中府〔2008〕1号）
	中山市人民政府
	2008.3.8
	与粤港澳服务贸易协议无冲突。

	3
	关于推进制造业企业服务环节分离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实施意见（中府〔2010〕165号）
	中山市人民政府
	2010.12.14
	无与粤港澳服务贸易协议不相适应内容。


	4
	关于印发中山市畜禽养殖管理办法的通知（中府〔2008〕115号）
	中山市人民政府
	2008.8.15
	没有与粤港澳服务贸易协议相矛盾的规定。

	5
	中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2013-2014年服务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府办〔2013〕12号）
	中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3.2.28
	无与粤港澳服务贸易协议不相适应内容。

	6
	转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出租汽车行业管理的通知（中府办〔2007〕73号）
	中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7.08.28
	与协议相适应。

	7
	关于印发《中山市建筑节能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中建〔2008〕17号）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市地震局）
	2008.10.1
	适应协议，予以保留。

	8
	印发《中山市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实施细则》的通知（中府〔2002〕31号）
	中山市人民政府
	2002.4.15
	适应协议，予以保留。

	9
	转发市建设局关于做好乡镇生活垃圾处理工作意见的通知（中府办〔2004〕87号）
	中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4.9.8
	适应协议，予以保留。

	10
	关于全市生活垃圾统筹处理的通知（中府办〔2010〕11号）
	中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0.3.1
	适应协议，予以保留。

	11
	转发市建设局关于加强全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意见的通知 （中府办〔2006〕56号）
	中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6.7.10
	适应协议，予以保留。

	12
	关于加强我市建设工程勘查市场管理的通知（中建〔2005〕20号）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市地震局）
	2005.6.6
	适应协议，予以保留。

	13
	关于全面推行建筑工程总承包施工的通知（中建委〔2000〕48号）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市地震局）
	2000.8.1
	适应协议，予以保留。

	14
	《中山市矿业权交易管理办法》（中土函〔2013〕1014号）
	市国土资源局
	2013.8.26
	文件没有针对境外企业参加矿业权竞投设置任何限制性条件，对竞买人资格要求及合同履行，境内外企业没有差别。

	15
	关于印发《中山市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信息公开管理办法》的通知（中环办〔2012〕9号）
	市环境保护局
	2012.5.8
	没有与粤港澳服务贸易协议相矛盾的规定。

	16
	关于发布《中山市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安装与运行维护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的通告（中环〔2012〕90号）
	市环境保护局
	2012.11.6
	没有与粤港澳服务贸易协议相矛盾的规定。

	17
	关于印发《中山市汽车客运站（配客点）管理规范》（试行）的通知（中交〔2010〕361号）
	市交通运输局
	2010.11.03
	与协议相适应。

	18
	关于印发《中山市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库管理规定》的通知（中交〔2012〕262号）
	市交通运输局
	2012.08.30
	与协议相适应。

	19
	关于《中山市道路运输行业统计报表管理制度》的补充通知（中交〔2007〕202号）
	市交通运输局
	2007.07.04
	与协议相适应。

	20
	印发中山市促进甩挂运输发展工作方案的通知（中交〔2010〕437号）
	市交通运输局
	2010.09.20
	与协议相适应。

	21
	关于开展道路运输行业营运黄标车淘汰工作的通知（中交〔2013〕594号）
	市交通运输局
	2013.12.03
	与协议相适应。

	22
	关于印发《中山市农资生产经营质量违法黑名单管理办法》和《中山市农资生产经营行业诚信管理指导意见》的通知（中农〔2013〕167号）
	市农业局（市委农办）
	2013.11.14
	没有与粤港澳服务贸易协议相矛盾的规定。

	23
	关于修改《关于规范农作物种子经营行为的通知》的通知（中农〔2001〕83号）
	市农业局（市委农办）
	2001.12.20

	没有与粤港澳服务贸易协议相矛盾的规定。

	24
	关于规范农作物种子经营行为的通知（中农〔2001〕50号）
	市农业局（市委农办）
	2001.9.25

	没有与粤港澳服务贸易协议相矛盾的规定。

	25
	关于印发《中山市市级农业龙头企业申报认定与监测管理办法 》的通知（中农〔2011〕142号）
	市农业局（市委农办）
	2011.12.26
	没有与粤港澳服务贸易协议相矛盾的规定。

	26
	关于印发《中山市律师行业诚信体系建设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中司〔2013〕25号）
	市司法局
	2013.4.15
	没有与粤港澳服务贸易协议相抵触。我市尚未有执业港澳律师及港澳律师执业（分支）机构，且上述审批权均设在省、部级司法行政机关，无下放地市。

	27
	关于印发《中山市社会组织评估实施办法》的通知（中民民执字〔2009〕5号）
	市民政局
	2009.11.2
	与粤港澳服务贸易协议不相冲突。

	28
	中山市工商行政管理系统企业及企业法定代表人黑名单管理办法（试行）（中工商企管字〔2013〕8号）
	市工商局
	2013.8.7
	该办法只对符合列入黑名单条件的企业（被吊销执照的企业）及法定代表人（有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进行任职限制（一段期限内不能担任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并不影响我省对香港、澳门开放的服务贸易行业准入条件，与粤港澳服务贸易协议不存在冲突。

	29
	中山市社会医疗保险约定医疗机构奖励办法（中劳社〔2001〕27号）
	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2001.11.28
	无与粤港澳服务贸易协议不相适应内容。

	30
	关于印发中山市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中金〔2013〕72号）
	市金融局
	2013.12.6
	设立审批权在省金融办。

	31
	关于印发中山市融资性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中金〔2013〕73号）
	市金融局
	2013.12.6

	设立审批权在省金融办。


二、废止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号
	文件名称
	制定主体
	实施时间
	废止理由

	1
	印发《中山市矿产资源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中府〔2003〕174号）
	中山市人民政府
	2003.12.31
	因该办法涉及矿山复绿、保证金、补偿费、采矿权公开出让等方面与上位法不适应，拟废止，按国家、省相关规定执行。

	2
	关于印发《中山市污染源环保信用评价实施细则》的通知（中环〔2012〕18号）
	市环境保护局
	新文件

实施时间：2014.11.6
	已被《印发<中山市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实施细则>的通知》（中环办函[2014]3号）替代。


三、修订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号
	文件名称
	制定主体
	实施时间
	修订理由
	修订内容


与粤港澳服务贸易协议无冲突，但暂行、试行文件的有效期不超过3年，该文件实施已超过3年。

	
	根据社会管理需要和实际进行修改。


与粤港澳服务贸易协议无冲突，但暂行、试行文件的有效期不超过3年，该文件实施已超过3年。

	
	根据社会管理需要和实际进行修改。

	3
	关于进—步加快渔业发展的意见（中府〔2001〕1号）
	中山市人民政府
	2001.1.3
	与粤港澳服务贸易协议无冲突，但所依据的上位法已修改。
	根据《广东省海域使用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的调整变化进行修改。

	4
	印发中山市校外托管中心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中府办〔2009〕64号）
	中山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
	2009.8.24
	与粤港澳服务贸易协议无冲突,但应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进行修改。
	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对校外托管中心管理职权协调方式和程序以及部分管理措施进行调整。

	5
	关于印发《中山市创建规范管理律师事务所实施办法》（试行）及其评分标准的通知（中司〔2008〕67号）
	市司法局
	2008.9.11
	没有与粤港澳服务贸易协议相抵触，我市尚未有执业港澳律师及港澳律师执业（分支）机构，且上述审批权均设在省、部级司法行政机关，无下放地市。暂行、试行文件的有效期不超过3年，该文件实施已超过3年。
	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和实际进行修改。

	6
	关于印发《中山市律师服务村居工作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中司〔2012〕52号）
	市司法局
	2012.7.10
	没有与粤港澳服务贸易协议相抵触，我市尚未有执业港澳律师及港澳律师执业（分支）机构，且上述审批权均设在省、部级司法行政机关，无下放地市。暂行、试行文件的有效期不超过3年，该文件实施已超过3年。
	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进行修改。

	7
	关于印发《中山市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规定（暂行）》及《法律服务所年终考核评分标准》的通知（中司办〔2009〕55号）
	市司法局
	2009.10.20
	没有与粤港澳服务贸易协议相抵触，我市尚未有执业港澳律师及港澳律师执业（分支）机构，且上述审批权均设在省、部级司法行政机关，无下放地市。暂行、试行文件的有效期不超过3年，该文件实施已超过3年。
	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和实际进行修改。

	8
	关于进一步加强服务业统计工作的意见（中府办〔2008〕18号）
	中山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
	2008.3.12
	未违背粤港澳服务贸易协议，但需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进行修改。
	根据社会管理发展需要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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